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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員 家 屬】會 籍 部 通 用 表 格 
此表格必須由「護協」會員（申請人）為其會員家屬（持證人）填寫及遞交申請 

申請類別   □ 新入會【$140】注 1   □ 續會【$100】注 1   □ 補領會員證【$20】注 1   □ 更新個人資料注 2 

填寫表格注意事項：  

1. 會員（申請人）必須填妥此表格，連同有效之會員證，親臨本會辦理有關手續。會員（申請人）可以現金、Visa

信用卡、Master 信用卡或易辦事繳交費用。 

郵寄申請必須將填妥表格、有效之會員證副本及相關費用以劃線支票（抬頭為「香港護士協會」），寄至九龍佐

敦白加士街 25-27 號慶雲商業大廈 4 樓會籍部，如遞交資料無誤，本會將於一個月內將會員家屬證寄予會員

（申請人）。 

2. 會員只須為其會員家屬填寫需要更改的資料，連中英文姓名、會員證或身份證號碼、申請日期及簽署。 

會員（申請人）資料 
中文 或 英文姓名 會員證 或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會員家屬（持證人）資料  

會員與家屬證持有人之關係：□ 配偶     □ 子女     □ 父母     □ 兄弟姊妹    □ 親戚    □ 配偶之父母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會員證 或 身份證號碼 性別 

出生日期（日／月／年） 聯絡電話（手提） 電郵地址 

英文通訊地址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人明白及知悉「香港護士協會」（「護協」）將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用作處理會員入會程序、審核申請會籍、推廣「護協」

的業務和提供設施及服務、其他會員服務及活動之通訊
★
用途。有關個人資料將由「護協」保密處理，但有關資料可在有需要

時向與「護協」承擔同等保密責任的「護協」僱員、代理及顧問披露。為確保本人可定期收到最新之會員通訊，若本人之資料

有任何更改，將儘快作出書面通知。另外，本人亦知悉本人有權於任何時候以書面或口頭的方式表達拒收訊息的要求，而此服

務不涉及任何收費。 

本人亦知悉及認同《會員家屬須知》之內容。 

□  我同意「護協」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作推廣會員服務及通訊★之用途。 

 ★ 
由 2022 年 9 月開始會訊已改為電郵發出 

□  我不同意「護協」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作推廣會員服務及通訊★之用途。 

 
★
包括所有電子會訊、節日特刊、電郵及短訊 

申請日期  會員（申請人）簽署  

會 方 填 寫 收據號碼：PMSR 日期 

會員證號碼 會員家屬證號碼 到期日(F) 

申請及付款方法 □ 親臨：現金 □ 親臨：易辦事 
□ 親臨：Visa 信用卡/ 

   Master 信用卡 

□ 郵寄：支票 

抬頭：香港護士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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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護 士 協 會 
會 員 家 屬 須 知 

1. 目的 
1.1 會員家屬證是為「香港護士協會」會員而設的福利，使會員及其家屬均可享受本會所提供之服務或活動。 

2. 性質 
 2.1 會員家屬證屬於福利項目，故此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除享有項目 3.1 所述之用途外，不得享有「香港護士協會」會章

所賦予「護協」會員之權利（例如：會員周年大會投票權、醫院／職級代表選舉權、被選權與提名權等）。 

3. 用途 
3.1 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可享用本會部門為會員提供之福利項目，但不適用於以下情況： 

 3.1.1 由「護協」直接贊助或津貼予本會會員之產品、服務或活動（例如：護協專業發展基金等）。 
3.1.2 個別供應商或服務提供機構指定只供本會會員的產品、服務或活動（例如：煤氣／電費按金豁免、油卡、護士

專業責任保險、免費法律諮詢等）。 
3.2 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必須出示其有效之會員家屬證方可享用項目 3.1 之內容。 
3.3 不得自行複製、外借或轉讓會員家屬證。一經發現偽造證件，或持證人與會員家屬的資料不符，本會有權即時收回及終止該

會員家屬證，亦不會退回已繳交之會費及保留追究權利。 

3.4 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可選擇是否收取《會訊》及收取方式，即郵寄或電子會訊。若會員（申請人）與會員家屬（持證

人）之通訊地址相同，本會只寄出一份《會訊》予同一地址。 

4. 申請條件 
4.1 凡本會合資格會員均可成為申請人，為其家屬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姊妹、親戚及配偶之父母申請會員家屬證。 
4.2 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並非本會會員。 
4.3 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須年滿十八歲。 
4.4 會員（申請人）最多可申請會員家屬證 5 張。 

5. 申請方法 
5.1 會員家屬證須由本會合資格會員替其家屬提出申請。 
5.2 會員家屬證須由會員（申請人）領取及分發予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 
5.3 獲發會員家屬證後，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方可享用本會部門提供之福利項目，即項目 3.1 所述之內容。 

6. 入會、續會、補領會員家屬證及申請臨時證之費用及手續  
6.1 入會、續會及補領會員家屬證之手續必須由會員（申請人）辦理，並須出示有效之「護協」會員證。 
6.2 會員（申請人）於辦理會員家屬證申請時，須填妥「【會員家屬】會籍部通用表格」，並連同入會費用一併繳交，合共

港幣 140 元正（入會基金費用為港幣 40 元正，會員家屬證年費為港幣 100 元正）。 
6.3 會員（申請人）於辦理會員家屬證續會手續時，只須繳交該會員家屬之舊證，並連同已填妥的「【會員家屬】會籍部通

用表格」及續會費用一併繳交，會員家屬證續會年費為港幣 100 元正。如會員（申請人）未能於會員家屬證有效期屆
滿前續會，需注意以下項目： 
6.3.1 如會員家屬證已過期，但不超過 6 個月者，只需繳交年費港幣 100 元正，而會籍之有效日期則由會籍過期之月

份起計一年。 
6.3.2 如會員家屬證已逾期 6 個月，年費以外，必須重新繳付入會基金費用港幣 40 元正。而會籍之有效日期將由申請

當日起計為期一年。 
6.4 會員（申請人）補領會員家屬證時，須連同已填妥的「【會員家屬】會籍部通用表格」及費用一併繳交，補領家屬證費

用為港幣 20 元正。會員一旦提出補領會員會員證之申請，其舊證將會失去效用。 
6.5 如在享用本會服務當日沒有攜帶會員家屬證，會員家屬可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申請「臨時證」，費用為$5，只限當日使用。 
6.6 以上費用如有所調整，本會將不作另行通知。 

7. 會員證之派發 
7.1 會員（申請人）若親臨辦理手續，可於申請當日領取有效的會員家屬證，並分發予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 
7.2 如以郵寄方式辦理手續，本會將於收到申請後的一個月內，將最新之會員家屬證寄至會員（申請人）之通訊地址，並分發

予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 

8. 有效期限 
8.1 會員家屬證有效期為 1 年，由發證期起計算 1 年止；但首年之有效期，將會與會員（申請人）之會員證有效期同時屆

滿，惟永久會員之家屬證除外。 
8.2 家屬會籍不設永久會籍或自動轉賬申請。 
8.3 由於會員家屬證是為會員而設的福利，因此當會員會籍終止時，透過其申請之會員家屬證均會即時無效。 

9. 備註 
9.1 本會有權隨時修改會員家屬須知條文而無須事前通知會員（申請人）及會員家屬證之持有人。 
9.2 「護協」對會員家屬須知條文之解釋有最終決定權。 

10. 查詢 

10.1 如對上述內容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 2314 6927 或電郵至 membership1@nurse.org.hk 與本會職員聯絡查詢。 


